
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

111年度「志工招募暨培訓計畫」報名表 

 

姓名 

（必填） 
 

請提供個人證件照 
身分證字號 

（必填） 
 

出生年月日 

（必填） 
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聯絡電話 

（必填） 

家用： 

公司： 

手機： 

電子信箱 

（必填） 
 

通訊地址 

（必填） 
 

緊急聯絡人 

（必填） 

姓名： 

關係： 

手機： 

志工身份 

（請勾選） 

1.□無，未受任何志工訓練，暫不申請紀錄冊。 

2.□無，已受過志工基礎訓練，本次培訓後申請紀錄冊。 

（上課時請繳交1吋照片1張） 

3.□有，紀錄冊證號：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（上課時請提供紀錄冊影本供收編登記） 

培訓課程 

（請勾選） 

1.□可全程參加特殊訓練，餐飲選項□葷食、□素食、□其他          

2.□無法參加培訓，原因：□時間無法配合、□已參加過相關培訓 

3.□其他情形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內容選項 

（請勾選） 

□第一小隊-客家文化中心 

□第二小隊-音樂戲劇中心 

□第三小隊-推廣教育中心 

1 
 



□第四小隊-臺北客家農場 

□皆可，依運用單位業務需求調配安排 

可服務時間 

（請勾選） 

 
 週一 週二 週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

上午班（

09:00-12:00）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中午班（

12:00-15:00）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下午班（

15:00-18:00）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 

好想進一步認識您，請您留下資料，以便安排服務項目 

學歷 □研究所以上□大專□高中職□其他          

職業 
□工商人士及服務業□公教人員□家庭管理□學生 

□退休（公教人員）□退休（非公教人員）□其他          

擅長語言 
□華語□閩南語□客語（腔調：         ） 

□英語□手語□其他          

是否為其他 

服務單位志工 

1.單位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服務年資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服務內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2.單位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服務年資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服務內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社團經驗、 

專長及興趣 

1.□是否擁有客語能力認證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是否有教育背景或教經驗學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□是否有生態、文史解說經驗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□其他，請自由及踴躍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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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志工的 

原因及期望 

 

 

 

 

 

 

※上表各欄請詳細填寫，並註明信件主旨「客家公園志工招募-（姓名）」完成後以電子郵件寄回

或傳真回本會，相關資料可一併檢附寄送。 

※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志工招募之目的進行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聯絡窗口： 

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

推廣教育中心 謝組員 

聯絡電話：02-2369-1198分機314 

傳真號碼：02-2369-7660 

電子郵件：thcf.193@gmail.com 

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

111年度「志工招募暨培訓計畫」 

個人資料事項告知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

您好：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務必詳細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。 

1.​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經營管理，為

辦理「志工招募暨培訓計畫」活動相關業務之需求，取得您自由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在個人資

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本會將依法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2.​蒐集之目的及方式：為辦理志工管理、活動推展、人身保險、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

係事務及文化推展。蒐集方式將透過填寫報名表方式進行個人資料蒐集。蒐集之個人資料

類別：本會於報名期間內蒐集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

日、聯絡方式及社會情形等，詳如報名頁面中欄位。以上資料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

您個人之資料皆受本會保全維護，並僅限於公務使用。您同意本會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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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聯絡、提供您本會之相關業務資訊，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

範之使用方式。 

3.​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（一）期間：本會合法設立存續期間。（二）地區：本

會志願服務推廣範疇地區。（三）對象：本會、與本會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關係或業務往來之

機構（含共同行銷、合作推廣等）或顧問（如律師、會計師）、依法有調查權或依法行使公權

力之機關、在業務經營上，對本會有監督管理檢查等有關之相關機構，以及前述所列利用

對象得依法行使公權力之機關。（四）方式：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。 

4.​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（1）查詢或請求閱覽、（2）請求

製給複製本、（3）請求補充或更正、（4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（5）請求刪除。但因（1）妨

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、（2）妨害公務機關執行

法定職務、（3）妨害本會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，本會得拒絕之。 

5.​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若經檢舉或本會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

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會有權終止您應享之權利，並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

業務。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本會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

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6.​本人同意以非獨佔性、不限區域、永久無償的方式授權本會基於文化推廣之目的，使用您

參加活動過程之肖像（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），授權範圍及內容包括：得保存該照片、資料或

影片，作為系統資料存檔，並提供給任何第三人瀏覽，並得以各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

管道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，並可公開發表，且無須再通知或經由本人同意，但

於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個人形象，不得發表於非正當管道與商業用途，並不得違反公共秩

序及善良風俗。 

7.​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會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當您

親自簽章或勾選完成後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，且同意遵守所有事項，

謝謝。 

□同意　□不同意。 姓名：__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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